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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第八次（一／二五至二六）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二五年四月十六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會議廳 
 
出席者： 

葛兆源議員，MH（主席） 
曾大議員（副主席） 
古揚邦議員，MH 

林婉濱議員 

周森明議員 
邱錦平議員，BBS，MH 
陳振中議員 
陳崇業議員，BBS，MH 
莫遠君議員 
馮卓森議員 
黃偉傑議員，MH 
黃啟進議員 
鄭捷彬議員 
劉松剛議員 
夏泳迦委員 

 

 
政府部門代表 
關俊傑先生 荃灣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荃灣民政事務處 

蘇陽峯先生 荃灣區衞生總督察1 食物環境衞生署 

何裕安先生 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1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子才先生 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2 食物環境衞生署 

柯婷婷女士      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環境衞生）1 食物環境衞生署 

陳業偉先生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區域西）2 環境保護署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林權先生            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荃灣民政事務處 
梁瑋珵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1 荃灣民政事務處 

李鴻峰先生 助理行政經理（區議會）2 荃灣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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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討論第 5 項議程 
詹柏榮醫生 高級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2 衞生署 
羅凱瑩醫生 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1 衞生署 
 
討論第 6 項議程 
陳勁東先生 動物護理主任（執法） 漁農自然護理署 
劉暉先生 荃灣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 香港警務處 

 

缺席者︰ 
伍俊瑜議員 

 
I 歡迎及介紹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第八

次會議。 
 
2. 主席表示，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的相關規定，區議員參與區議會會議及處理與

區議會相關事務時，一旦發現討論事項或相關事務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

益，必須作出申報。秘書處於會議前未有收到任何利益申報，主席詢問是否有委員需要

即場作出利益申報。沒有委員即場作出利益申報。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第七次會議記錄 
3. 主席表示，截至會議前，秘書處並無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主席詢問委員需否即場提

出修訂建議。沒有委員即場提出修訂建議。委員一致通過會議記錄。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4. 主席表示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潔淨行人路 提升市容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25-26 號） 
5. 主席表示，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提交有關文件。出席會議的部門代

表包括： 
(1)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蘇陽峯先生； 
(2) 食環署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1 何裕安先生；以及 
(3) 食環署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潔淨／防治蟲鼠）2 陳子才先生。 

 
6.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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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詢問潔淨服務承辦商清潔一般街道及後巷的頻率為何。委員指出後巷未必

需要每日清洗，並建議可增加清潔街市及垃圾站附近的行人路的頻率； 
(2) 委員指出曾遇到潔淨服務承辦商使用新的小型洗街車清潔街道，認為清潔效果

理想； 
(3) 委員指出青山道工業邨外及柴灣角熟食市場一帶部分行人路路面的污跡頑固，

建議食環署加強清潔該些路面； 
(4) 委員詢問食環署會否定期更新小型洗街車進行清潔工作的指定地點。此外，委

員詢問若對指定地點有意見，可否向食環署提出，讓小型洗街車能在不同地點

提供服務；以及 
(5) 委員建議如未來路政署考慮進行更換地磚或重鋪路面工程，可先優先考慮路德

圍一帶的行人路。 
 
8.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回應如下： 

(1) 該署備悉委員對小型洗街車服務地點的意見，委員亦可於會後聯絡該署人員，

建議其他需要清洗服務的地點； 
(2) 清洗街道的頻率因情況而定。若某些地點在使用小型洗街車進行清洗後，潔淨

情況得以改善，該署未必會在短期內再次清洗相關街道，反之亦然；以及 
(3) 該署會檢視使用小型洗街車後地點的潔淨程度，再計劃小型洗街車其後清洗的

工作地點。 

 
V 第 4 項議程：打擊大廈冷氣機滴水 改善社區環境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25-26 號） 
9. 主席表示，食環署提交有關文件。出席會議的部門代表包括： 

(1)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蘇陽峯先生；以及 
(2) 食環署荃灣區高級衞生督察（環境衞生）1 柯婷婷女士。 

 
10.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介紹文件。 
 
11.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詢問物業管理公司參加“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冷氣機滴水事故計劃”

會有何好處； 
(2) 委員詢問可否提供成功檢控不遵守規定的人士及判處罰款的例子，以及曾判處

罰款的最高金額； 
(3) 委員希望食環署能針對性巡查區內更多冷氣機滴水黑點，特別是舊樓林立的區

域，例如楊屋道及大壩街一帶； 
(4) 委員詢問食環署會否於晚間時段巡查冷氣機滴水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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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員認為食環署處理冷氣機滴水個案的進度理想。另外，委員詢問食環署如在

上門巡查時遇到不合作的涉事單位住戶，拒絕在職員面前啟動冷氣機，食環署

會有何應對措施；以及

(6) 委員詢問若樓宇沒有適當的排水設備，政府會否提供資助予業主立案法團進行

改善工程。

12.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回應如下：

(1) “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處理冷氣機滴水事故計劃”能加強物業管理公司與該署

的溝通和合作。該署無須透過管理員，而是能夠直接與物業管理公司進行溝通，

加快訊息傳遞和調查的過程。物業管理公司及該署亦能有效地統一處理投訴個

案；

(2) 該署若發現冷氣機滴水造成滋擾，便會向滴水源頭單位的住戶（即冷氣機使用

者）或業主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規定有關人士須在指明限期內減除妨擾。

在未能成功進入單位調查時，該署會向單位住戶或業主發出預約通知，，方便

住戶或業主聯絡調查人員，以便安排視察日期及時間。對拒絕合作的業主或住

戶，以至未能進入單位作調查，該署會向法庭申請手令，進入有關單位調查。

如需要破門入屋，該署會尋求承辦商及警方的協助；

(3) 根據上年度荃灣區環境衞生辦事處的相關檢控記錄，裁判處大多對涉事人士判

處的罰款約為 1 500 元(僅供一般參考用途)；(備註: 未有遵從「妨擾事故通知」

規定的人士可被檢控，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10 000 元及於妨擾持續期間的每一

天罰款 200 元。)
(4) 該署調查時段集中於清晨及傍晚。該署會根據不同個案情況安排調查時間。一

般而言，該署人員進入單位後，會要求住戶啟動冷氣機，待冷氣機運作 15 分
鐘或以上，觀察冷氣機是否滴水；

(5) 同一單位的冷氣機有可能會再次出現滴水的情況，該署會派員持續觀察。此外，

該署亦會透過宣傳活動，呼籲市民定期檢查冷氣機；以及

(6) 該署鼓勵業主在大廈安裝排水渠管，但沒有安裝渠管並不觸犯法例。業主或業

主立案法團可向屋宇署的定期維修計劃申請資助作查詢以考慮安裝有關排水

渠管。

VI 第 5 項議程：關注 HPV 疫苗學校接種計劃成效及優化建議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3/25-26 號） 

13. 主席表示，鄭捷彬議員及林婉濱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包括：

(1) 衞生署高級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2 詹柏榮醫生；以及

(2) 衞生署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1 羅凱瑩醫生。

14. 鄭捷彬議員及林婉濱議員介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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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衞生署高級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2 回應如下：

(1) 該署積極向學校宣傳人類乳頭瘤病毒（HPV）疫苗補種計劃（下稱“補種計

劃”）。該署曾致電本港各間學校詢問其參加意願。超過 510 間學校（約佔合

資格學校的 98%）已回覆或表示會參與補種計劃，當中荃灣區全部合資格學校

已表示會參與補種計劃。目前七間荃灣區的合資格中學校已進行接種活動。未

能參與由學校安排補種疫苗的女學童可到衞生署學童免疫注射小組分區辦事

處或學生健康服務中心進行補種；

(2) 該署呼籲委員向市民宣傳接種 HPV 疫苗的好處及相關健康資訊。委員亦可向

該署索取宣傳品；

(3) 該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下稱“科學委員會”）

分析了香港的情況及其他地方的研究數據，預計將 HPV 疫苗納入男童的免疫

接種計劃後所帶來的額外益處有限，故現階段不建議把 HPV 疫苗納入男童的

免疫接種計劃內。科學委員會會定期監察相關數據及科學證據；以及

(4) 現時政府提供的 HPV 疫苗為九價疫苗。

16.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建議衞生署研究為男童免費提供接種 HPV 疫苗服務，內地亦有不少例子； 
(2) 委員建議衞生署加強在學校和社區宣傳，讓市民深入了解接種 HPV 疫苗的好

處；

(3) 委員詢問用於為女童接種的 HPV 疫苗數量佔政府購入的 HPV 疫苗數量的百

分比；

(4) 委員詢問仍未進行接種活動的合資格學校會否在將來參與補種計劃，或是已表

明不會參與；

(5) 委員詢問市面上供男童接種的 HPV 疫苗是否為九價疫苗；

(6) 委員詢問現時補種計劃只涵蓋中學女童及為期兩年，衞生署有否考慮延長補種

計劃；

(7) 委員留意到近日香港防癌會到一間男校為男性中學生接種 HPV 疫苗，三分之

一的男學生自願接種疫苗。委員認為男童亦會希望透過政府資助接種 HPV 疫

苗；以及

(8) 委員認為現時及早投入資源為兒童預防癌症，長遠而言能減輕政府的醫療負

擔。

17. 衞生署高級醫生（應急準備及地區關係）2 回應如下：

(1) 該署備悉委員對加強宣傳工作的意見，並會再向相關組別反映；

(2) 政府現時購入了約 14 000 支 HPV 疫苗。綜合計算補種計劃及自行安排已接種

的疫苗使用量，目前第一劑及第二劑 HPV 疫苗覆蓋率分別為 73.7%及 16.3%； 
(3) 該署正為荃灣區內未進行接種活動的合資格學校安排時間舉辦接種活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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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次計劃為 HPV 疫苗補種計劃。該署目標為 18 歲或以上的女學童補種疫苗。

至於 18 歲以下的女童，現時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涵蓋相關疫苗，預計將來

並不需要補種疫苗。

VII 第 6 項議程：關注荃灣區蛇出沒事宜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4/25-26 號） 

18. 主席表示，黃啟進議員、黃偉傑議員、曾大議員、林婉濱議員、鄭捷彬議員、馮卓

森議員及周森明議員提交有關文件。負責回應的部門代表包括：

(1) 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動物護理主任（執法）陳勁東先生；以及

(2) 香港警務處（下稱“警務處”）荃灣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劉暉先生。 

19. 黃啟進議員介紹文件。

20. 委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

(1) 委員指出區內一些地點曾發現蛇蹤，例如浪翠園一期樓梯、青龍頭新村近車房

位置、荃灣海濱公園近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路段、海濱花園停車場及象山邨

近可風中學路段。委員希望漁護署能提醒管轄相關範圍的政府部門或物業管理

公司設置警告牌，以及向他們提供宣傳品以派發予附近居民；

(2) 委員詢問為何在市區、非郊外的地點會發現蛇蹤。委員詢問市民遇上蛇時可採

取什麼應對措施；

(3) 委員詢問漁護署能否提供宣傳品或宣傳短片，讓委員協助向市民宣傳遇上蛇時

的正確應對方法；以及

(4) 委員詢問漁護署有否記錄在本港出現的毒蛇品種。

21. 漁護署動物護理主任（執法）回應如下：

(1) 大多數品種的蛇生性怕人，除非受驚擾或保衞領域，否則很少會主動滋擾人類

或逗留在人類附近。一般而言，蛇不會主動襲擊人類，除非人類對它們產生威

脅。如市民遇上蛇，應保持鎮定及繞過蛇，讓蛇有空間離開；

(2) 蛇多生活於天然植被環境中，有長草和灌木的地方會容易發現蛇蹤。要減少蛇

在路邊出沒，應定期修剪雜草及保持環境清潔；

(3) 蛇出沒主要為了捕食，它們以蛙、蜥蜴和老鼠等小型動物為食。若環境骯髒，

便容易出現蛇的食物，令蛇到該地點捕食；

(4) 蛇容易在下雨天被沖至排水口旁，令它們誤闖市區。海濱公園旁邊山坡的天然

植被是適合蛇生息的環境，它們亦有機會是從醉酒灣進入海濱公園的範圍；

(5) 如市民遇上與蛇相關的緊急情況時，應即時聯絡附近警署或致電緊急熱線

“999”要求協助；

(6) 若委員有特別關注的地點，該署可派員到有關地方視察，並提供預防措施的建

議。該署整理宣傳資料後，會發放給委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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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般而言，在香港出現的蛇大多為無毒，少數有毒的蛇為外來品種。

22. 警務處荃灣警區警民關係組社區聯絡主任回應，在二零二四年四月至二零二五年三

月間，該處共接獲 206 宗發現蛇的報告，當中 73 宗交由專業捕蛇人員處理，36 宗將蛇

送至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97 宗在警方到場前蛇已離開。206 宗個案中有 1 宗案件涉及

市民被蛇咬傷。在該處記錄中，蛇出現位置主要是近荃錦公路的山邊、鄉郊地區、村屋

地段及深井村一帶山邊。

VIII 第 7 項議程：資料文件 
荃灣區環境污染管制工作報告（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5/25-26 號） 

23. 委員備悉資料文件的內容。

IX 第 8 項議程：資料文件 
荃灣區環境衞生工作報告

（荃灣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6/25-26 號） 
24. 委員詢問為何文件未有提供“無鼠百分比”的數據。另外，委員指出捕捉老鼠數目

比去年同期數目增加，並詢問是由於食環署的滅鼠行動次數增加，或是區內老鼠數目變

多。

25. 食環署荃灣區衞生總督察 1 回應，該署每年會進行兩次鼠隻活動調查，分為上半年

及下半年。荃灣區上半年的鼠隻活動調查已於三月完結，待結果公佈後，該署預期將於

下一次會議報告。另外，捕捉老鼠數目增加主要因為該署增加了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捕捉老鼠的成效較只在日間放置老鼠籠有明顯提升。

X 第 9 項議程：其他事項 
26. 主席表示早前接獲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來信，邀請荃灣區議會繼續成為第 16
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的支持機構，以強化地區宣傳工作。主席詢問委員是否

同意荃灣區議會成為上述計劃的支持機構。委員一致同意有關安排。

XI 會議結束 
27.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三）舉行，而提交文件

的最後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六月三日（星期二）。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


